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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缘视角下的榕台抗日记忆初探

   叶经霜　陈　晨

［摘　要］本文在法缘视角下，回顾榕台两地强化法缘、延续法缘及修复法缘的历程，挖掘

榕台两地民众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历史与精神，探讨榕台抗日记忆的历史价值及其对促进海峡

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两岸关系；抗日战争；法缘；榕台关系

1989 年，福州籍学者林其锬教授提出五缘

文化说，对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

内涵的五种关系的文化进行研究和概括。2005

年，福建省委提出了闽台两地“五缘”的概念，

即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

商缘相连、法缘相循。所谓法缘，指依据法律

制度确立的各种正式关系，隶属与共的关系，

核心是历史行政管辖与法律治理关系。福州（简

称榕）自古均为闽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城市，在法缘上与台湾

有着天然的联系。历史上，福州不仅对台湾的

开发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还与台湾人民并

肩作战、共御外敌、反抗侵略，谱写了一首可

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本文回顾近代以来榕台两地抗日（倭）斗

争历史，梳理榕台法缘发展、延续的过程，探

寻榕台前辈为法缘的统一而勠力同心、共赴国

难的抗争精神，为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

历史镜鉴。

一、榕台抗日的历程

1290年，元朝在澎湖设立“澎湖巡检司”，

标志着台湾正式纳入中国行政版图，榕台两地

就已经产生法缘关系。本文将从明清两朝抗

倭到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

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明清两朝抗日（倭）

1. 明清时期，福州人民援台抗倭

明永乐以后，福州人陆续到基隆捕鱼，

福州的商人与番人交易热络，交易场所在二沙

湾，即今基隆市中正路一带。所以说，福州人

是开发台湾北部最早的移民。但是，自明末起，

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就觊觎台湾，宝岛几

度被侵占，内乱也不少。福州作为福建省首府，

不论官府还是民众，都视援助台湾为己任，冲

锋在前，一以贯之。据史料记载，1602 年，明

将领、音韵学家、福州连江人陈第随明军追剿

倭寇至东番（今台湾），并撰有《东番记》，是

福州人援助台湾抗倭的最早史料记载。[1]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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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连江县志》（民国版）、《台湾通史》（连

横著）、《台湾事典》（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福建省连江县志》（台湾连江县文献

委员会编纂，1979年版）、《新修罗源县志》（清

道光九年版，1983 年再版）、《长乐县志》（李

驹主纂）、《闽侯县志》等 [2] 均记载明清两朝

及抗战时期福州百姓援台事迹。这些史料成为

榕台人民珍视彼此亲密关系的证据。

2.“牡丹社事件”后，榕台强化法缘联系

1874 年，日军入侵台湾，“牡丹社事件”

爆发。日军占领牡丹社，并在龟山设“都督府”，

威胁闽台法缘统一。同年，钦差大臣、福建船

政大臣、福州人沈葆桢赴台湾办理防务。根据

当时情景，沈提出“联外交、储利器、通消息”

方针，借助国际舆论施压日本，同时声明“中

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推行“抚番”政策，

以争取团结当地土族共同抵御外敌；在安平、

旗后、澎湖等地修筑现代化炮台，调集淮军增

援，形成对日军的包围态势。10 月 31 日，清

政府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以 50万两白银

换取日军撤退。[3]

沈葆桢认为“善后即创始”，在日军撤退

后立即推行改革，为台湾后续防御奠定基础。

11月，沈葆桢奏请清廷，加强台湾海防。清政

府下令福建巡抚每年春季和冬季要驻守台湾以

处理政务。沈葆桢在台湾“开山抚番”，奏设“台

北府”，新增淡水、新竹、宜兰、恒春等县；开

山修路 859 里，打通东西海岸；解除大陆移民

禁令，招垦开发荒地；引进西洋机器开采基隆

煤矿，提升资源自给能力；铺设福州—台湾海

底电缆（中国首条跨海电报线），加强两岸通讯；

购西洋炮械、倡建铁甲船，推动海防现代化。

沈葆桢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其驱日保

台、开发台湾的实践，堪称中国近代抗日斗争

的先声。

（二）第二阶段：日据时期的抗战

1894 年 7月，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覆

灭。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将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

本。从榕台法缘关系受损，到抗战胜利、台湾

光复，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

1.甲午海战后，旅台福州人自发抗争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阻挠台民回归祖国，

不欲台民认同中国的一切，以达到将台湾“日

本化”的目的；同时，对旅台华人持歧视排挤

态度，“攘逐减少支那民族”；颁布《清国人

上陆条例》《外国人取缔规则》《支那劳动者

取缔规则》《本岛工人约束章程》等，约束海

峡两岸人民自由往来，剥夺华人土地所有权，

不准华人设立股份公司等，破坏榕台两地正常

经济文化交往，侵害华侨正当权益。因此，闽

台人民无法自由来往，有不少人只得以私渡的

方式往返于闽台两地。据日本官方统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尚未取得“台湾籍”的福州移

民约有3万人。寓台的福州人成为“侨民”“台

湾华侨”，沦为社会底层，纳入“保甲”管理。

为维护同胞权益，1926 年，台北、高雄、

台南、彰化、花莲、台东等地以慈善为名成立

中华会馆，会员大多数为福州人。1927 年，各

地会馆在台北集会，成立中华总会馆，总会长

为闽侯人陈发梨，下属分会或直属支部最多时

达到 31个。中华会馆成立后，在经济上，为受

到侵害的侨民合法权益向日本殖民当局提出交

涉；在政治上，要求在台湾设立领事馆、建国

民党党部，并派代表赴南京呈求，最终促成国

民党政府于 1931 年 4月 9日在台北设立总领

事馆；在文化上，为消除日本殖民者推行“皇

民教育”对下一代的影响，于 1928 年 9 月 7

日成立台北华侨青年团，“宣扬我国文化道德

历史，使台胞不致数典忘祖，以维民族精神于

不坠”[4]。彼时，榕台法缘虽然受到破坏，但

民间团体自发组织起来，努力维护自身权益，

积极推动与福州等地的联系。

2.全面抗战爆发后，榕台人士联手抗日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许多台湾

同胞回到大陆，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

宗旨，组织爱国抗日团体，参加祖国抗战。台

湾同胞与大陆人民并肩作战，为取得抗战胜

利、收复台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台北

人李纯青，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

任《大公报》主笔，积极撰写文章宣传抗战。

李友邦领导的、以在闽台胞为主要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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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义勇队是台胞抗日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1939 年，李友邦在浙江金华组织在闽台胞创建

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台湾义勇队是抗

战期间大陆唯一一支有正规编制的台胞抗日队

伍。[5] 台湾义勇队将主要散居于闽浙两地的

台籍人士，以及旅台多年回到大陆的大陆籍人

士组织起来加入抗日大军。如福州台江人郑书

冰与其夫张飞中一家一起赴崇安参加义勇队。

据郑书冰回忆，参加义勇队的福州人还有张之

述、林金妹、邹伯齐、王幼玲、翁嘉宾、翁祖基、

林阿相、许文清等，翁祖基还担任第八分队分

队长。[6] 年纪小的则加入所属少年团。台湾义

勇队广泛地活动于东南各省及重庆等地，开展

对敌政治斗争、巡回宣传、医疗救助等抗日工

作，积极参加祖国抗战，有的队员甚至献出了

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坚决抗战的英勇行为和

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国各界的广泛赞扬。在

闽台胞参加台湾义勇队，均得到福建当局在经

济、服装、车辆等方面的资助。[7]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消息传到台湾，

旅台福州侨民的中坚分子成立“抗日救国团”，

这是在台大陆人组建的唯一抗日团体。他们

以中华会馆或慈善团体名义为掩护，通过各种

形式，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激烈的抗争。在中华

会馆帮助下，有 5万余人回到大陆。留下不走

的，收集情报，破坏敌军事设施；募集善款，

寄回大陆支援抗战，或帮助有困难的同胞亲

属。1937 年，因被日本殖民当局发现，会长陈

发梨被捕，中华会馆骨干及各分会负责人、准

备返回大陆参加抗战的团员近 300人也相继被

捕，会馆被勒令撤销。翌年 10月，陈发梨被折

磨致死。死讯传至福州，福州各界隆重举行追

悼会。

中华会馆遭破坏后，受原驻台领事馆总领

事郭彝民之托，1938 年 2月，旅台福州人集聚

在三山善社内，秘密组成“三山抗日会”，公

开身份为“华侨公会”。他们接续中华会馆未

了任务，深入日方组织，搜集军事情报，扰乱

敌后方，为攻台策应，迎接台湾光复，终被日

本人察觉。1942 年 10 月，“华侨公会”干部

林学盛、郭尚清、郭钦藩、陈宝源等先后被捕

入狱。翌年 7月，该会人员再遭大量逮捕。这

些福州乡亲在狱中都坚贞不屈，抱定殉节之志

忍受酷刑，与敌人抗争。[8]学者陈秀夫认为，“抗

战时代旅台榕侨，受害最惨，死难最烈，忠贞

悲壮事迹，遍于全省”。厦门大学林其泉教授

在《闽台方亲》中指出：“这段期间，台湾岛

内也不断掀起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斗争。台湾同

胞的斗争常常得到旅台的福建同胞的配合与支

持。这当中福州旅台同胞的事迹尤值得一提。”

（三）第三阶段：抗战胜利前后的台湾

光复

抗战后期，胜利在望。由于闽台两地特殊

的历史、地理、血缘和文化关系，福建在全国

筹划复台和顺利接收台湾的过程中发挥了独

特、重要的作用。福州成为迎接台湾回归、建

设台湾的后方基地。

1.抗战后期，福州各界筹备迎接台湾光复

在福州的台湾革命志士或团体纷纷行动，

筹备迎接台湾的回归。1943 年 1月，设在福州

仓前山麦园路的台湾革命青年团与闽粤台湾归

侨协会发表《为战后台湾问题联合声明》，指

出“战后处理台湾问题，除将台湾之领土主权

完全归还中国外，任何维持现状或变更现状之

办法，均为台湾人民所反对”。1944 年 7月，

国民党福州市政筹备处呈报福建省政府，要求

成立“闽台协会福州区分会”获准。该会宗

旨为：“志在联络闽台民众感情，并研究台湾

政治社会之建设，以便贡献中央收复台湾解放

台胞。”

1944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成立台湾调查

委员会（隶属于中央设计局，负责接收台湾的

准备工作，陈仪为主任委员），福州人钱履周（钱

宗起）即为该委员会的 11名委员之一，并兼

任常委，后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处

长，直接参与台湾的接管工作。[9]1945 年九十

月间，国民党台湾直属党部由永安迁至福州，

改为台湾省党部，以便开展对台工作，迎接回

归。11月，从福州赴台。[10]1945年 9月 9日，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海军

总司令、福州人陈绍宽作为中国五个受降代表

之一，参加日军投降仪式，接受日本在华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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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10月，海军总司令部委派海军第二舰队

司令、福州长乐人李世甲为接收台湾日本海军

专员。李征召 200余人（多为福州地区人员）

作为接收台湾日本海军的补充力量，与海军陆

战队第四团（团长为福州人戴锡余）及海军布

雷中队共约 1500 人，由马江出发，先后到达基

隆。20日进入台北，在台北教育公会堂挂牌办

公。25日，在台北举行的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

上，坐在主席台上接受投降的中国政府官员共

9人，其中 2人为福州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

李世甲、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范颂尧。

11月，陈绍宽乘“长治号”军舰赴台湾，至台

湾各港岸视察接收情况。[11]

2. 台湾光复初期，榕台两地恢复法缘联系

陈仪主政台湾期间，行政长官公署下属

的 20 多个处会室局以及不少县市长都是福建

籍干部或曾在福建工作过的。1945—1947 年，

台湾省及所属各县市职官中，福州人即达 53

人。[12]其中，有高级顾问、福州闽侯人李择一，

台湾要塞司令、福州人李世甲，台南市市长、

福州闽侯人卓高煊，嘉义市市长、福州长乐人

陈东生。[13] 此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各直

属机关有福州连江人林誏藩、福州人庄孝诚

等；县及省辖市有福州闽侯人吴彦、福州人

薛人仰等；法院及法院检察处有福州闽侯人

廖嵃、欧阳浓等。[14]

福州人更是全力支援复兴台湾。时任行

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署长、福州人钱履

周，在他任内至分署撤销的近 2年时间里，经

多方筹措，共收到各类救济物资 1235 万吨、化

肥6万多吨、救济款项台币1.172亿元、法币3.5

亿元，用于赤贫户、渔民、高山族同胞、失业工

人、文教人员和贫困小学生的救济及风灾、震

灾、火灾、疫灾等的救济，同时扶助工业、农业、

渔业恢复生产。[15]1945 年 10 月，在福州的旅

台乡亲李世庚、樊绍贤、高拜石等人发起组建

“福州台湾工商业复员协进会”，为谋台湾“工

商界之恢复发展，扶挽失业同胞”。[16]1945 年

11 月，福州市台湾归侨叶瑞征等 30人发起组

织“福州台湾归侨人士联谊社”，以配合政府

复兴台湾。台湾省政府于 1948 年 12月成立闽

台建设协会，旨在互助互补、互惠互利，以求

闽台两省共同繁荣。在台湾的不少福州人都是

该协会的理事、监事。如叶明勋（严复之孙女

婿）、卓高煊、薛人仰等。[17]

二、榕台抗日记忆的历史价值

榕台抗日历史价值主要体现于法缘对地

缘、文缘和血缘的丰富和充实。

（一）验证了唇亡齿寒的地缘政治思想

台湾主权丧失导致与大陆法缘破坏，进而

危害到地缘政治，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巨大的地

缘政治风险——地缘政治平衡被打破，带来进

一步的冲突与再平衡。所以，《马关条约》签

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群情激愤。1895

年 4月，福州将军庆裕致电朝廷，吁请“割台

则断不可”。祖籍福州的台湾举人黄宗鼎联合

部分在京闽台籍官员上书都察院，史称“五人

上书”。[18]1895 年 4月中旬到 5月初，各级大

小官员共有 500 多人次上折 100 余封次，极力

反对割台，认为“台湾逼近闽越江浙为南海第

一要害”“无台湾，则闽浙失其屏障”[19]。

历史的发展验证了上述忧虑：日本侵占台

湾后，以台湾作为“南进”的重要基地，积极

实施“对岸政策”。1898 年 1月，日控“台湾

总督府”用机密费收购福州《福报》，改名《闽

报》，成为其在“南方唯一的大报纸”，加紧对

福建的舆论控制；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将福

建划为其势力范围；7月，成立福州东文学堂；

派遣禅宗僧野岳和尚留锡福州鼓山涌泉寺，

图谋掌握该寺控制权，以达到控制台湾佛教的

目的。1899 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福州口

日本专用租界条款》。1900 年，“台湾总督府”

成立临时对岸事务处，在经济、文化乃至军事

上对福建进行全面渗透和扩张。1905 年，日

本在福州开办台湾银行支行，发行台湾银行纸

币，对福建进行经济掠夺。1911 年，日本借福

建布政使司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款之机，欲通过

条款控制福州的税收，从而控制福建财政收入

的主要来源。地缘政治斗争的失败，使得台湾

的战略物资、人口兵员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



57

理论研究

57

在二战中成为日本持续对外侵略的支撑点。

（二）丰富了闽都文化的现代内涵

闽都文化是定型于鸦片战争后至民国初

期的以福州地区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包括闽越

文化、船政文化、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商业

文化等，其内涵更多地归属于传统文化的范

畴。如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不断推陈出新，

紧跟时代语境，获取话语权，成为闽都文化在

新时代的首要任务。历史上，无数福州籍人

士用生命捍卫榕台法缘的统一。如清末北洋

水师中，除个别例外，船舰将领都是福州籍（均

出自马尾船政学堂，时称“福州帮”）。1894

年 7 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海军将士在黄海

大东沟海战中英勇抗敌，血洒疆场。高级将

领中，就有福州人刘步蟾、林泰曾、林履中、

邱宝仁、黄建勋、林永升、叶祖珪、杨用霖、

陈京莹等。[20] 其后的威海卫保卫战、刘公岛

战斗中，福州人亦有大量牺牲。时人评：“空

前绝后的黄海大战，实为马尾船政以一校一

级而战日本一国。”在一定意义上说，甲午海

战何尝不是福州人为捍卫榕台法缘的统一而

流血牺牲的代表性事件？

又如福州人陈季同，1895 年与台湾人丘

逢甲、林朝栋等人商议，提出“民政独立，遥

奉正朔，拒敌人”的保台之策，倡议组织台湾

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自任外务

大臣，领导台湾人民抗击日军。[21] 福州闽侯

人林则京，与高山族同胞一起组织“台湾平倭

团”进行反割台斗争，打得日军坐立不安。又

如日据时期成立的中华会馆，肩负福建各界的

期盼，维持与驻台领事馆的联系，领导民间抗

日活动，矢志不移，坚持抗争，以死殉国。据

1989年台北市三山善社80周年纪念特刊所载：

抗战期间，旅台福州人因抗日死难者，已查明

的有陈发梨、盛雪俤、郭尚清、何云登等15人，

遭捕受刑生还者有陈加田、黄守达、叶云章、

徐佳福、石玉官等 26人。[22] 这些福州人的抗

日功绩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闽都文化注

入了现代内涵。

（三）见证了血浓于水的榕台亲情

从《马关条约》签订至台湾光复的50年间，

榕台法缘受损，却割裂不了榕台人民的血缘亲

情。藕断丝连，在台福州人与在大陆台湾人，

都尽力维护着将断未断的法缘联结。

在台湾人民反割让、反侵占斗争中，福建

人民在财力军费、枪支弹药等方面大力支援台

湾同胞。在武装起义失利后，许多台湾抗日志

士及台湾居民不愿受日本奴役，纷纷内渡福

建，继续从事反日斗争。台湾义勇队作为跨海

峡抗日力量，融合了大陆党员与台籍志士，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共党员、福州人何柏华。

何柏华是南昌起义部队中 42位女兵之一，也

是南昌起义部队中唯一的闽籍女性，其名字镌

刻于八一起义纪念馆的“群英耀中华”墙上。

1939 年，何柏华只身从福州赴苏北寻找新四

军，行至浙江金华，加入台湾义勇队，先后担

任卫生员和义勇队少年团辅导员（教师）。她

积极宣传祖国抗战，介绍台湾革命斗争，活动

范围也从金华城乡扩大到浙东、赣北、皖南、

闽南沿海及龙岩地区。1940 年在李友邦将军

的主持下，何柏华与同为台湾义勇队队员的赵

天问结为伉俪，并肩抗战。1945 年 12 月，何

柏华一家随义勇队回台，不久联系上中共台湾

支部负责人、台盟创始人之一谢雪红，积极参

加中共台湾支部的活动。1947 年初，参加谢雪

红、李乔松等领导的“二二八”武装起义。起

义失败后，在岛内被通缉的何柏华一家在李友

邦掩护下撤离台湾。[23] 在台湾义勇队期间，何

柏华的足迹贯穿闽浙赣皖抗战前线，起了文化

纽带的作用；在台湾光复初期的革命斗争中，

又起了领导核心作用。

综上，从 1602 年到 1945 年，福州与台湾

虽隔海峡，却在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形成了

血脉相连的抗争共同体。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构

筑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历史记忆，成为连接海峡

两岸的重要精神纽带。

三、榕台抗战记忆对两岸关系发
展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在宣传中讲好榕台故事

通过历史记忆重构，强化两岸同胞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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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将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促进祖国

统一大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可以系统

梳理史料，抢救活历史，建立共享数据库等方

式，挖掘史实根基，确保叙事权威性；可以聚

焦“共同抗争”与“血脉相连”，塑造有血有

肉的人物，关联地方记忆（遗址遗迹等），构

建情感叙事，突出“两岸一家亲”。

讲好榕台抗战故事，关键在于“以史实为

基础，以情感为纽带，以共鸣为目标”，让这段

共同历史记忆成为凝聚两岸的坚韧纽带。讲好

榕台抗日故事，本质上是用两岸同胞共御外侮

的集体记忆，唤醒血脉深处的民族认同。只有

坚守史实底线、创新叙事方式、扩大传播同心

圆，才能让这段历史成为打破隔阂的利剑，让

广大受众明白：两岸的命运从未分离，抗日的

烽火早已将我们的骨肉熔铸在一起。

（二）有助于在实践中发挥纽带作用

在“五缘”（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

缘）中，彼此互为支撑，其中法缘是制度保障。

法缘是其他四缘的“制度容器”，将彼此间的

互动纳入规则体系，提供权利保障和纠纷解决

机制。所以，先研究透彻法缘 —— 共享的历

史记忆，才能在共同的法律传统基础上强化“同

属一中”的法理依据，在政治分歧下，通过民

间协议、区域试点等开展务实合作。

在当代两岸关系发展中，榕台抗战精神被

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福州需要将这种共御外侮

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共建家园的实践动力。在当

前对台工作中，法缘通过涉台司法服务、台胞

权益保障条例、两岸仲裁机制等实践，为台胞

营造“同等待遇”环境，成为融合其他四缘、

深化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节点。这一框架凸

显了榕台关系的独特深度 —— 不仅是情感与

文化纽带，更是制度与规则的共同体。

（三）有助于从法理上纠正认知误区

法缘是法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只有

存在榕台共同文化根基和历史语境，才能使双

方对很多基础法理的理解存在天然的亲近感和

相似性。法缘为双方在具体领域中寻求法理共

识提供平台和动力。所以，先研究透彻法缘——
榕台两地并肩抗战的历史以及英烈遗志与精

神，才能坐下来讲法理。闽台自古是一家，榕

台法缘也从未断裂，即便是日据时期。

所以，在法理上，从《开罗宣言》到《波

茨坦公告》，再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形成一

条完整脉络，标志性事件就是 1945 年 10月 25

日在台北隆重举行的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

礼，说明台湾已经回归中国，之后不存在回归

的问题。所以，也不存在日本插手台海冲突的

法理，不存在美国及北约军事干涉中国统一的

前提。《开罗宣言》中“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及

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的表述，在法理

上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中国的解读也是

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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